《青海省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
实施细则》政策解读

一、起草背景

2012年，按照财政部《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办法》要求，我厅会同6部门制定我省《实施细则》，设立我省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以下简称救助基金），依法筹集资金，用于垫付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人身伤亡的抢救费用和丧葬费用。

为进一步完善救助基金筹集、使用和管理体制，提高救助基金使用效率，2021年12月，财政部等5部委对原办法进行修订，出台了新的《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办法》（财政部 银保监会 公安部 卫生健康委 农业农村部令第107号，以下简称《办法》），并要求“省级救助基金主管部门应当依据本办法有关规定，会同本地区有关部门制定实施细则”。
二、总体考虑

救助基金是救助交通事故伤员生命的“绿色通道”和“救命钱”，《实施细则》修订始终遵循以人为本、问题导向，确保救助基金在尊重生命安全、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充分发挥作用。主要考虑：一是加快理顺管理体制。认真落实《办法》关于管理模式的导向要求，拟将原分级管理模式调整为省级统筹管理，由省级财政部门通过政府采购等方式依法确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实现“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确保救助基金安全高效运行。二是严格遵循上位法规定。对标《办法》政策设计，保持救助基金筹集、使用总体规则不变，同时，细化完善救助基金追偿、核销相关规定。三是落实提升基金质效要求。细化落实扩大救助基金使用范围、促进高效便民服务、强化救助基金管理机构监管等条款要求，提升救助覆盖面和便利度，提高救助基金使用效率。
三、我省细则主要内容
按照财政部工作要求及上述修订工作思路，我们修订起草了《实施细则（送审稿）》，主要内容如下：
1.总则。救助基金管理实行全省统一政策、省级统筹管理、部门分工负责、专业机构运营，用于垫付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人身伤亡的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丧葬费用。
2.救助基金管理职责。财政部门是救助基金的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做好全省救助基金的管理工作，通过政府采购等方式依法确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
3.救助基金筹集。救助基金的来源共7项，包括：保险公司按照承保机动车交强险保险费的一定比例提取的资金，对未按照规定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的罚款，依法向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的资金，救助基金孳息，地方政府按照规定安排的财政临时补助，社会捐款以及其他资金。
其中，保险公司提取缴纳资金为基金主要来源，具体由财政部会同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确定提取比例幅度（目前为1%-2%），各省在幅度内确定具体比例（目前我省确定为2%）。救助基金累计结余达到上一年度支出金额3倍以上的，本年度暂停从交强险保险费中提取。
4.救助基金使用。救助基金用于垫付以下情形中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人身伤亡的丧葬费用、抢救费用：抢救费用超过交强险责任限额的；肇事机动车未参加交强险的；机动车肇事后逃逸的。
一般垫付受害人自接受抢救之时起7日内的抢救费用，特殊情况下超过7日的抢救费用，由医疗机构书面说明理由，经同级卫生主管部门（县级以上）审核同意后垫付；对一位受害人垫付的抢救费用不超过10万元，特殊情况单独审核；丧葬费垫付最高金额不超过全省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的6个月总额。
5.垫付费用追偿及核销。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根据本细则垫付抢救费用和丧葬费用后，应当依法向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人进行追偿。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已经履行追偿程序和职责，但因法定情形追偿未果的，可以提请救助基金主管部门批准核销。

6.救助基金管理。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有效期3年，按要求做好救助基金垫付、追偿、报告等管理职责，建立信息系统，提高救助基金使用和管理效率。
7.法律责任。就保险公司及时足额缴纳基金、医疗机构规范抢救、管理机构认真履责等作出规定。
8.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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